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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规划是国家和地方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中国现行规划体系中各类规划分属不同部门集

权管理，内容不合、实施不力，甚至影响地方科学、健康和有序发展。为此，市县“多规合一”规

划体制改革，成为近期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议题。在梳理“多规”体系形成和演

化过程基础上，分析“多规不合”的主要问题及其冲突原因，从规划体系重构、空间协调、期限衔

接、基础平台与技术方法、审批管理体制改革等五个方面，对“多规合一”改革方向和转变路径

进行讨论，以期为国家市县规划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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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规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国或一地区对长远性和基本性问题的

整体考量和系统解决方案。规划的核心任务是解决需求与供给平衡、目标与路径统一、

多方利益和效益协调、城乡及结合部区域统筹，且要符合科学发展规律和市场规则，适

应和服务于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需要[1]。

中国现行的规划体系包括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多种

规划。各种规划在发展和演化过程中，都将向全域、全要素拓展作为努力方向，规划内

容日渐交叉重叠，多规不合的矛盾冲突不断加深，存在较大的不一致、不协调，严重削

弱规划的宏观调控、政策导向、行动指南的作用，更难以适应中国从计划封闭经济向市

场开放经济的转型需求[2]。为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环境

保护部等于2014年8月联合开展了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工作，探索形成“一个市县一

本规划、一张蓝图”。

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各国的规划体系都是有所差异的，多数国家没有成体系

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发展规划和空间规划往往就是一个规划，如荷兰兰斯塔德区域规

划、德国劳动力和住居规划、澳大利亚昆士兰东南部区域规划等，皆很好地将发展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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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规划不合、实施不力的症结，围绕规划体系、空间协调、期限衔接、平台统一、体制改革等方面，

提出市县“多规合一”规划体系构建路径，为提高政府空间治理能力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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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空间管治有机统一。区域内各城市的城市规划或土地规划重点是落实好区域发展战略
要求，明确空间用途和管制规则，由于二者都处于统一的国土规划或者区域规划控制约
束之下，规划理念统一、分工明确，不存在规划冲突。实际上很多国家规定土地利用是
城市规划的核心内容，二者就是一个规划。

虽然国外规划体系各有不同，但由于区域和城市发展所提出的问题和客观要求具有
一致性，国家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管理具有相似性，因而还是有很多共性经验可资借
鉴：一是规划体系完备，包括区域规划、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
规划内容也由指导性和综合性向更具操作性转变。区域规划和发展规划的战略性强，空
间性规划偏重于落实；二是规划实施管理体制健全，规划编制、审批和执行主体分离，
各司其职，政府行为（立法、预算、行政管理）对规划实施的成败起着关键作用，并通
过制定优惠政策和强制性规则，引导和规范各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的活动符合规划；三
是规划法制完善，具备国家级法律和地方法律相配套的规划法制体系，城市规划和土地
规划不仅仅是公共政策，也是法律条文，规划的编制、审批、修改都具有明确的法律程
序；四是公众参与形式多样，有区域全民参与、居民代表参与、规划各利益团体代表参
与等，法律规定地方政府需要将规划草案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进行公示和
征求意见，并组织公众代表召开听证会，在完成公众意见征求及修正后，再次对规划方
案进行表决，通过后方可付诸实施，规划更具社会公平性。

国外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规划体系、成熟的公众参与以及对规划实施的重视能够
为不断完善国内市县规划体系、推动“多规合一”提供有益的借鉴。为此，在对比借鉴
国际上规划协调先进经验基础上，依托参与国家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积累，本文
着重分析现有多规不合的矛盾及其症结所在，探讨提出市县规划体系重构、空间协调、
期限衔接、审批管理体制等改革思路和建议，以期为国家推进市县“多规合一”提供参
考借鉴。

2 “多规不合”的问题及症结

2.1 缘起
国内规划体系及“多规”不合的形成，与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部门管理体

制变化有很大关系。新中国的规划体系是从借鉴苏联经验、以国民经济计划为核心开始
建立的[3]。“一五”计划是以苏联援建项目为中心、由限额以上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计
划，城市规划配合工业项目具体落地。1952年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国民经济计划，
1956年成立城市建设部负责城市规划，国家计委对城市规划工作负有政策指导职责。在
经历 1960年代初的停顿后，“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将重点转向战备和三线建设，

“五五”计划更关注国民经济大调整。城市规划工作在1960-1976年间基本停顿。土地利
用规划最早出现于1954年，但到1980年前一直是服务于农业生产。

改革开放以来，规划体系日趋繁杂。“六五”将“国民经济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
社会发展计划”，开始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八五”计划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目标，“计划性”内容逐步弱化，环境保护有独立篇章。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规划法》出台，明确城市规划法定地位。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出
台，1996-1997年开展全国性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形成了国家、省、市、县、乡五
级规划体系及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源于县、乡基层规划实践和规划执行者开始发现新颁
布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两规不合”，指标安排与空间布局脱节，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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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比较两类规划现状图形、数据来源、统计口径等[4,5]。同时，1994年发布《环境保护
计划管理办法》，1996年开始生态系列创建规划，形成环境保护规划和生态系列创建规
划为主导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与其他规划空间矛盾不多。

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在“十一五”期间改为规划，增加空间均衡和主体功能区内容，
并在2003年开始的市县规划试点工作中，首次提出“多规合一”设想。2010年国务院出
台《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被确定为战略性、基础性、约束性规划，各省主体功能区规
划也在之后相继出台。同时，城镇体系规划及各种非法定规划如战略规划、概念规划等
也纷纷出台。2007年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出台，城乡总体规划编制开始探
索实践。2005年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启动，提出了全域的土地用途管制。各类
规划的发展目标、空间布局等也出现了“多规不合”问题[6,7]。环境保护部于2009年启动
了环境功能区划工作，于2012年提出了探索城市环境总体规划，于2014年印发了《国家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生态红线的空间划定与城市规
划、土地利用规划乃至主体功能区禁止开发区域的空间管制出现诸多纷争，由此形成

“四规分立”、空间管理混乱局面。
2.2 主要问题

（1）期限错配，近远期缺乏协调。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规划期限为 5年，土地利用
规划、城乡规划的规划期限一般为15~20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作为其他中长期规划依
据难度较大，导致其他规划近期缺乏路径支撑，愿景缺乏顶层设计[8]。现行市县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的期限到 2020 年，城市总体规划到 2020 年或 2030 年，对中长期内容规定过
细、过硬、过死，中长期的战略目标和近期任务、实施路径、建设重点相脱节。

（2）体系混乱，规划编制交叉重复。每个规划都是从头开始、全面研究[9]，每个规划
内容都会涉及发展目标、发展规模和空间结构等，数据口径和预测方法又有较大不同，

“多规”不合在所难免。
（3）内容冲突，空间边界相互矛盾。规划之间不衔接，少沟通，空间管制分区及管

制边界（如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犬牙交错甚至相
互嵌套，空间约束内容不一致，强制性弱。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选址经常
位于城镇开发边界之外，为了使项目落地，只能被动调整规划，规划的严肃性受到较大
冲击。

（4）分区繁杂，用地类型标准多样。每类规划都有各自类型分区，如城乡规划分为
已建区、适建区、限建区、禁建区；土地利用规划分为允许、有条件、限制、禁止四种
类型建设区；环境功能区划分为聚居环境维护区、食物环境安全保障区、生态功能保育
区、自然生态保留区，等等。在建设用地二级分区上，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分别从
用地功能和土地使用属性分类，难以对照统一。各类分区单元、边界、管控标准差别很
大，管理实践中矛盾百出，地方政府经常感到无所适从。

（5）数据基础和管理信息平台不统一。发展改革委有基于测绘数据的基础地理信息
平台，国土资源部有依托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简称“二调”）数据的地籍管理信息
平台，住房城乡建设部有规划编制管理信息平台，坐标体系、比例尺、软件系统都不一
致，难以统一在一张图上[10,11]。

（6）缺乏统一的法律依据和编审程序。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是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
查和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是经本级人大审议后报上级政府审批，人
口规模在100万以上的城市经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批准；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是由本级政府审批。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组织编制机关方可按照规定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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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和程序修改规划。从法理上讲，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是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依
据，而在现实执行过程中常常是倒置的[12]。
2.3 消极影响

多规不合，不仅造成规划编制实施过程中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更对经济社会发展
产生一系列的不利影响。首先，降低政府治理效力，规划内容相互打架，使规划成了

“鬼话”，作用和公信力大为削弱，降低政府信用和效率；规划乱象导致部门在项目及用
地、建设审批中相互推诿，程序复杂拖沓，更使政府管理和工作的方向性和有序性错
乱。其次，影响资源有效配置，现行规划多基于地方、部门利益和政府政绩考虑，忽略
市场力量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各规划对地块的功能定位不一致，使市场主体不知
所措，导致市场失灵，不但谈不上规划对市场的预期引导作用，甚至阻碍经济发展质量
的提升。第三，造成空间形态和秩序混乱。空间缺乏强制性的统一管控，建设用地蔓延
无序、千城一面、耕地和生态空间保护不力，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恶化。
2.4 症结分析

从封闭型计划经济迈向开放型市场经济过程中，规划没有很好处理政府与市场、增
长与发展、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国家治理体系不完善，是导致规划不合的症结
所在。

（1）扩张型发展与资源约束矛盾凸显，规划的空间开发与保护难以调和。在改革开
放和全球化背景下，各城市大规模招商引资，开发区建设成为推动经济国际化、吸引
FDI重要载体。1994年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财政由预算内收入转为依靠寻求土地城
镇化的预算外和非预算收入，新城新区建设更成为重要经济增长点。1998年中国城市住
房商品化改革进一步凸显土地的价值，引爆“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企业化行为和土地财
政，催生了城市规划意在“做大”人口和建设用地规模等[13,14]。为此，所有的城市规划都
是扩张型的。而土地利用规划虽然肩负确保粮食和食品安全，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的重要使命，在地方同样担负着保增长的任务，千方百计为地方争取建设用地指标和
空间，土地利用规划也助力建设“扩张”“约束性”不足。“扩张型”规划往往预测了过
多的人口和GDP，规划了过多的建设用地，不仅超出了发展可能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也
极大占用了基本农田和生态空间，使农用地和生态用地保护矛盾重重。人口用地规划则
备受质疑，也难以及时得到上级政府批复并得以实施。而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往往套用旧
版经审批的城市规划，加之大量违法用地存在，使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规划在用地格
局、边界上存在较大矛盾，且与现实情况有较大出入。

（2）治理体系不完善，规划的政府和市场边界不清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空间规
划是政府调控经济社会发展、协调资源配给的重要手段，不论是在国家、区域还是城市
层面，空间及土地利用都具有公共性，因而空间管制就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共同职能。
然而，当前规划做了过多应该市场去做的事情，政府越位代替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降低
了规划的可操作性。在人口、土地、产业等要素配置上大包大揽，将土地类型、空间功
能等约定得过细过死，导致规划偏离实际，使规划之间互不协调，更不符合市场需求。
很多城市开展“多规合一”工作，核对城乡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之间不一致的图斑[15]，
技术上给出了清晰的建设用地边界，但这样的边界则未必符合市场规律和弹性发展需
求，最终可能是反市场而使规划合一仅仅停留在形式上。因此仍没有解决规划面临的第
二大矛盾，规划用地类型供给与市场需求是否合拍？即政府力和市场力矛盾，或规划刚
性（强制性）和弹性的矛盾。

（3）规划技术不完善，规划目标与资源环境承载如何协调尚待研究。《全国主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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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规划》要求，根据各个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的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
谋划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由此规划面临着第三大矛盾，
即城市人口及建设规模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是否相容的矛盾。那么人口和建设用地规模以
及耕地和生态空间保护规模应该多少合适？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技术难点。

（4）部门分割和管理破碎化，加剧多规不合。各类规划编制、实施及报批由部门代
表政府操作，部门对自身规划拥有绝对的“裁量权”，这种“国家权力部门化”现象与转
型时期政府部门之间职能定位、利益争夺有密切关系。当城镇规划和建设、耕地和基本
农田保护、生态红线和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的责任分别赋予不同规划时，部门分别处于
对立面中，加上各个规划争做“龙头”，规划分割有余，协调不足[16]，由此带来规划不合
的众多弊端。一旦发生市场主体选择与规划用途矛盾的现象，为了保障项目落地，结果
就是按照市场主体意愿调整规划。部门一旦被市场力量绑定，可以根据企业需求随意调
整、修改规划，而不必事先征得其他部门的同意，就可能违背公众利益。而且，单一部
门规划容易被地方政府发展冲动和长官意志“绑架”，单凭一己之力也难以说服地方长
官，规划随意改变，与其他规划矛盾更为凸显。归根结底，多规不合的关键症结还是在
于国家治理体系难以适应当前转型发展的需求，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多规合一”绝不
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

3 “多规合一”的若干方向讨论

多规合一，既要改变国内宏观扩张发展带来的弊端，又要创新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及
规划科学技术方法，更要解决有行政分割管理破碎问题。基于如此巨大、深刻、复杂的
转型背景，“多规合一”的全面改革，变得极为艰巨且充满探索性。
3.1 如何理解“一个规划”？

关于“一个规划”有多种理解：一是保持现有规划内容和分工体系，探索建立以发
展规划为目标导向、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数量依据、以城市总体规划为空间落地的工
作体系[17,18]；二是取代所有规划，编制一个“超级规划”，实现编制范围、期限、内容、
成果的合一[14,19]；三是新增上位规划，将发展目标、空间战略与格局等各个规划涉及到的
相同内容统一起来，作为“多规”共同遵守的内容，各规划其他内容按相关专业要求各
自补充，保障规划相同内容的一致[20,21]；四是以城乡规划为龙头实行“多规合一”，将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作为子规划纳入城乡发展总体规
划之中[9,10]。五是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为基础，增加中长期空间管控（主体功能区）内
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空间布局一体，为其他空间规划提供依据和衔接平台[22]。

第一，如果保持现有规划分工关系，只探索规划的衔接机制，虽然改革阻力小，但
受制于现行部门管理体制，效果不会理想。第二，合成一本规划，不仅没有任何一支技
术力量或规划编制团队有能力把握如此全面系统的综合规划，而且相关专题还是需要由
不同部门分头研究编制，某种角度看只是改变了规划编制组织方式，并没有根本上解决
内容协调。第三，新增上位规划或者以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作为市县的总体规划，
尚不具有法律基础和功能，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城乡、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均需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是依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是唯一经过各级人大审议批准
的政府规划，因此依托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形成市县发展总体规划，能够体现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为其他规划提供依据的法律地位和要求，这种模式在法理上比较顺畅，对现行的
规划体系不用做大的调整，改革成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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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个规划”并不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必须大包大揽，而是要形成以市县
发展总体规划为引领、相关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为支撑的一个规划体系。所有规划都遵
循同一个发展思路、同一张发展蓝图，从不同角度及侧重点阐释和明确实现这一总体思
路和蓝图的任务、举措、布局等，通过规划内容的有序分工共同支撑实现总体发展战略
和愿景。为此，需要对规划内容进行改革创新，针对不合的主要问题，明确规划的内容
边界和各规划之间的衔接关系。规划内容的削减，重点是削减各种规划中重叠交叉、相
互矛盾的内容，同时要削减市场导向或长远不确定的内容，如城市总体规划过度详尽、
与详细规划差异大的用地分类，特别是对中长期的用地分区，与发展现实相差甚远，使
得住建部门自身编制的总规和详规之间就存在天然的不合；再如具体产业，是市场选
择，不是规划出来的，类似内容也需弱化。规划强身，则在强化科学研究基础上，从保
障公众安全和健康利益出发，增加强制性和约束性规定内容，作为约束政府、市场和公
众行为的准则，更要注重可操作性和规划弹性，不可违背市场规律和趋势。
3.2 如何理解“一张蓝图”？

产业、人口、建设用地等要素优化配置的关键是要落地，“空间”是协调这些发展要
素的基础平台，但目前各类要素的空间管制内容是由不同管制分区确定，空间蓝图千差
万别。城乡规划的四类管制分区是对于空间本底适不适合或者多大强度进行城镇建设的
适宜性排序；土地利用规划的四类管制分区，突出自上而上的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和基本
农田保护，刚性有余，弹性不足，时常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相脱节，也与城乡
规划矛盾重重；生态保护红线是从维护生态系统、保障生态服务单一视角出发划定的安
全底线。可以看出，各类管制分区都是从部门管理职能出发，对于经济发展、生态保护
和空间开发的综合协调考虑不足，而且划定思路、目标、标准也不一致，作为衔接各类
规划的基础平台难度较大。

“十三五”市县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出按照主体功能区要求，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
价划分城镇、农业、生态三大空间①，落实城镇化、农产品生产、生态保护三大功能。与
其他规划管制分区相比，三类空间视角更为综合和宏观，也能涵盖其他各类管制分区。
具体来说，城乡规划的适建区对应城镇空间和农业空间内适合作为建设用地的区域（城
镇建设区、村庄、基础设施等）；限建区主要指农业、生态空间内的农田、生态脆弱及敏
感区域；禁建区主要指生态空间内的生态红线及部分具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区域。土
地利用规划的允许建设区是根据建设用地规模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有条件建设区是在
不突破建设用地总规模的前提下，作为规划用地布局调整的弹性区域；因此这两类区域
皆在城镇空间内，限制与禁止建设区对应于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 [22]。因此，城镇、农
业、生态三类空间划定后，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管制分区可以在三类空间之内进
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管制红线划定。

基于此，“一张蓝图”就是根据市县主体功能定位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划分的城镇、农
业、生态三类空间，作为市县长期遵循的布局总图，也是各类空间规划衔接的基础平
台。各类空间规划根据三类空间（三区）边界及管控要求，分别合理划定城市开发边
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三线”），确保各类重点任务和项目落
地。城乡规划在城镇空间内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土地利用规划重点在农业空间划定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空间内的基本农田避免与生态保护红线叠合，城镇空间内的耕
地建议划定为一般农地；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重点在生态空间内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保障

①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十三五”市县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改革创新指导意见》（发改规划[2014]2477号），

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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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空间红线不打架和落实三区管控要求，也有利于各空间规划核心任务和内容不做大
的调整，更好体现规划的层级性，实现各个规划从不同角度去支撑和描绘“一张蓝图”。
划定“三线”意味着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不能突破、各规划必须遵守的空间底线，只有
守好了“三线”，才能实现“三区”，否则都是空谈。

当然，要实现“一张蓝图”还需以“三区”和“三线”为基础，进一步明确产业、
城乡发展、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发展方向和管制规则。此外，还需探索制定三类
空间人口引导、建设用地供给、产业负面清单、财税与投资、环境管制等差别化区域政
策，并探索实施差别化考核制度，推动“一张蓝图”落地和真正实现。
3.3 如何协调“多规”近期与远期？

依托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形成的市县发展总体规划可以拓展为“市县五年发展纲要+中
长期发展战略”。一部分是依据主体功能区制定的中长期空间发展战略内容，展望15~20
年，构建战略远景和城镇、农业、生态三类空间蓝图，各类规划据此确定中长期空间开
发保护框架；另一部分内容是五年发展纲要，明确2020 年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空间
布局，其他各类空间规划的近期规划作为发展规划的专项内容，依据纲要明确五年内具
体的建设范围和管制红线。这样，中长期对应中长期，近期对应近期，中长期可以约束
近期，近期可以反馈和完善中长期内容。

此外，虽然各类空间规划仍以15~20年为规划期限，但考虑到城市规划对长远空间
把握宜粗不宜细，建议近期（5年）明确各类空间管制红线，中长期规划建设区域划为
弹性区域，如城乡规划近期开发边界以外划定中长期建设的备用区域，5年后再根据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和资源环境承载实际进一步确定用地类型；土地利用规划除划定永久基
本农田外，也可考虑划定部分非永久性基本农田和基本农田备用区域，为中长期基本农
田布局调整留有余地；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明确近期需要重点保护的红线区域，同时也
可明确中长期可调整的生态空间，或者明确未来可以转化为新增生态空间的城镇或农业
空间等。各规划近期任务和布局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同步，每5年修编一次，分步将弹
性区域调整为近期建设范围，确保各规划近期目标和空间布局始终保持一致。
3.4 如何构建统一的数据平台和增强规划科学研究？

提供一个数据真实、坐标统一的基础地理信息平台，是“多规合一”的重要基础。
针对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在土地分类上存在两套标准，难以相互对应的问题，从长
远着眼，需要推动规划基础数据的整合，构建统一的规划基础数据的分类标准平台。一
是充分利用全国地理国情普查成果，以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的基本比例尺地图作为各类
规划的底图，使各类规划底图和数据平台具有相同的坐标系。二是建立全国统一的现状
和规划用地分类标准，简化现有用地分类，特别是对于规划用地分类不宜过细，探索商
住、商住—生产服务、生产服务—制造等复合用地类型，增强规划用地分类的弹性。三
是结合各级政府信息化建设，形成统一的规划管理信息平台，在各平台之间建立衔接互
通的接口标准，实现多源数据共建共享以及部门间规划审批信息的实时联动，打造多部
门参与的并联审批和实时监测平台，提高政府规划编制、实施、管理的智能化、可视化
和实时化水平。

与此同时，要推动规划科学技术方法的融合创新，规划方案既不能随着地方主官的
意图走，也不能跟着规划师的感觉走，规划编制要有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要加大
对规划技术方法的集成运用和创新。一方面，适应规划不确定性和弹性需求，探索多情
景规划方法，对未来发展的人口规模、经济增速等难以确定的因素预估可能情景，分析
阐释不同情景状态对空间布局、经济社会发展要素投入的可能影响，给出不同趋势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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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建议，运用情景组合提高对不确定因素和决策者意愿变动的适应性。另一方面，要

组织跨部门、跨学科的规划队伍，以数据分析和科学研究为依据，将地理学、生态学、

经济学等学科理论方法以及计量模型、空间分析技术、社会调查方法等应用于各类规划

之中，真正使规划方案经得起推敲，提高规划编制工作的科学性。

3.5 如何创新规划编制审批机制？
“多规合一”不仅是规划内容和编制技术创新，更是循序推进的制度改革探索。

近期，重点推动规划编制实施协调机制的改革。一是建立规划协商会商机制，各部

门通过联席会议、专题讨论会等共同参与研究，集体商议决策涉及各规划的发展战略、

共同目标、主要任务等。二是建立规划审核制度，在人大审批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

划后，其他各类规划都需要进行“多规合一”的审核，核定各专项规划是否符合发展总

体规划，经人大审查通过方可上报。三是建立项目联合预审与业务协同机制，项目安排

要统筹考虑投资、财政、土地指标“三个盘子”，各部门统筹协调安排近期重大建设项

目，同时要根据项目类型明确落在哪类空间内、哪个边界内。四是建立规划目标实施协同

推进和矫正机制，建立专家与公众评议制度，对规划的实施进行评估，指出问题所在及调

整矫正建议，以供政府部门参考，实现规划制定、实施、监督、评估、反馈的闭合循环。

从长期看，仍有诸多制度改革需要深入探索，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规划管理制度改革。实现从“部门集权”走向编制、审批、执行“三权分立”。

编制，是指将现有的规划主管部门规划编制职能剥离出来，建立规划编制的组织协调机

构，由该机构组织邀请第三方独立机构负责规划编制工作和多种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审

批，是指探索建立规划委员会审议制度，规划须经规划委员会和上级人民政府审查通过

后，提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批实施。执行，是指规划管理部门只作为执行者。抽调专

业人员设立独立的规划监督部门（或在人大常委会下设规划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反馈

规划执行情况。在这种规划管理制度下，必须要将上级部门审批和同级人大审议通过的

法律关系理清。

二是规划综合决策机制改革。从国家治理结构的改革方向来看，规划需要从少数人

做决策向以当地多数人的决策方向转变。特别是当规划在一个大的委员会架构下完成，

失去原来部门间的相互制约，变成一权独大，这样市场、公众、社区的力量无疑将成为

最重要的平衡因素。推动公众参与，从告知逐步走向咨询和合作，最终能实现发达国家

公众直接参与规划编制的程度，也推动规划真正体现绝大多数人意愿，并且能够真正有

效地付诸实施。

三是推动空间规划立法。把规划性质、内容等实体层面和编制、审批、实施等程序

层面问题加以明确，有两种思路：第一，现行法的格局不变，将各项规范逐一修改，达

到协调状态，如修订和完善《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等；第二，制定一部新的行政

规划法律，如适时启动《空间规划法》的制定，明确市县发展总体规划的统领地位，理

顺各类规划间的法律层级关系，规范各类规划的编制、审批和实施程序，使之真正成为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力抓手[23]。

总之，实现各类规划内容的全部“合一”，不仅不可能，也没必要，关键是如何创新

规划体系及管理体制，通过统一的技术标准、信息平台和部门协作机制的建立，最终实

现“一本规划、一张蓝图”的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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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ding the conflicts within the planning system and
approaches to multi-plan integration at the county and

municipal level in China

CHEN Wen, SUN Wei, CHEN Jianglong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 CAS, Nanjing 210008, China)

Abstract: Various government-sponsored plans are important instruments of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ance. However, in contemporary China, plans are difficult to be implemented to guide
and regulat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because they are sectorally administrated and always
conflicted with each other. The flawed planning system has negative impacts on local scientific,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Consequently, planning system reform towards "multi- plan
integration" at the municipal and county levels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academic, govern-
ment and various circles. Under the foundation of combining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planning system in China, the paper comprehensively decodes the major problems of current
multi-plan conflict and the underlying reasons. It then discusses the direction of planning sys-
tem reform and approaches to multi-plan integration in terms of planning system optimization,
spatial layout coordination, planning period coordination, unifying planning-making supporting
platform and methods, and planning approval and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etc. The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planning system at the municipal
and county levels in China.
Keywords: multi-plan integration; planning system; plan conflicts; reform and innovation; ap-
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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